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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投教专栏

编者按 ：了解一家上市公司 ，必须
要熟悉公司所处的行业环境。 为帮助投
资者掌握不同行业的财务分析基本技
巧，提升投资决策能力，深交所投教中
心联合毕马威、海通证券、长江证券、兴
业证券，共同推出“财务视角看行业”系
列投教文章。 本篇是第三篇，带您透过
研发投入和商誉情况分析通信行业公
司科技含量，一起来看看。

5G 时代到来，意味着什么？ 人工智
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视频社交
等新兴技术将依托 5G 得到迅猛发展。
而这正是通信行业特点———技术迅速
迭代、研发争先恐后。 三大通信公司加
上华为、中兴等基建供应商前端引领效
应， 下游子行业企业要想踩准节奏，必
须形成科技含量优势，含“科”率体现它
们创新生命力。 读懂企业财务报表含

“科”率，有助于找到投资通信行业的重
要参考。

一、怎么看研发费用
通信行业周期性明显，企业只有不

断投入研发才能在行业保持竞争力。 企
业研发投入，一般会计入当期利润表的
研发费用。 投资者可通过研发费用金额
大小及研发费用收入比率，即（当期研
发费用 + 当期资本化研发费用）/ 当期
收入，了解企业自主研发投入力度和趋
势。

然而，单看研发费用的参考作用是
有限的。 比如虽然有的企业研发费用增
长可观，研发费用收入比率与企业历年
情况纵向比较以及行业横向比较都呈
现出积极态势，但这一结果只能说明企
业在研发方面投入较大，未能全面反映
出企业研发经费与时间是否产生成果，
是否踩准行业变更的节奏。

偏听则暗，兼听则明。 投资者还可
以结合相关非财务指标进一步分析研
发费用。 比如，某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中，
连年研发费用稳中有升，研发团队持续
扩张，研发费用收入比率维持 7%左右。
但是， 将研发费用除以研发人数后，会
发现该企业人均研发费用只有数万元。
这与财务报表中营造出的企业“充盈
的”研发费用及“强大的”研发能力，似
乎就有点相距甚远了。

此外，资产负债表也能为判断企业
含“科”率提供一定参考。 比如，企业对
于自身研发产品在市场的收益颇具信
心，就会将研发费用资本化，体现在资
产负债表无形资产中。 然而，包括通信
行业在内，不少企业因所处市场竞争激
烈、节奏多变等原因，在选择是否资本
化时会较为谨慎，有的企业甚至更倾向
将研发支出列入当年损益，即企业大部

分新研发专利权及非专利技术未进行
资本化， 未体现在财务报表无形资产。
因此，投资者不能单单以财务报表账载
无形资产金额大小判断企业拥有的专
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的价值大小，还需要
结合企业业绩变动的分析以及披露的
其他信息，进一步挖掘企业含“科”率，
判断新获得的专利权和非专利技术等
给企业带来的潜在价值。

二、怎么看商誉风险
为增强自身科研能力以及熨平周

期性发展波动，通信行业企业还会选择
对外收购企业。 对外收购企业能使企业
取得被收购企业的科技成果，从而快速
提升含“科”率。 一般来说，企业收购时
会抱着对收购标的的美好预期，愿意为
未来发展支付溢价，从而在资产负债表
上形成商誉，但商誉也因包含对未来不
确定因素而存在一定风险。

为保护投资者利益， 大部分上市公
司收购时， 被收购企业一般会做出业绩
承诺，并披露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这时业
绩承诺完成情况就像被收购企业的成绩
单。 当这份成绩单“不及格”时，就预示着
收购后续经营并没有达到最初期望，投
资者需要关注商誉及其减值风险。

但是，当上市公司连年交出的“答
卷”刚好都是“及格分”时，投资者就要
格外警惕了。 例如，某上市公司高额溢
价收购某国内一流通信设备公司，该公
司做出后续三年业绩承诺，税后利润分
别不低于 1000 万元、2000 万元和 3000
万元。 在后续信息披露中，被收购企业
的税后利润分别达成 1010 万元、2010
万元和 3010 万元，可谓“精准达标”。 业
绩承诺期满后第一年，被收购企业税后
利润大幅跳水，回落到 1030 万元，商誉
减值、业绩“变脸”接踵而至，直接影响

上市公司利润。 对于这些蛛丝马迹，投
资者一定要留心。

通信行业准入壁垒高， 周期性明
显，行业特征突出。 在财务报表上，除了
关注研发投入情况和商誉情况，可挖掘
的数据还有很多。 这需要投资者不断提
升自身的投资能力，关注投资决策需要
的信息， 积累投资决策必备的知识，不
断矫正非理性投资行为， 日拱一卒，积
硅步而终致千里。

（本篇由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
朱昕诺供稿）

（免责声明： 本文仅为投资者教育
之目的而发布，不构成投资建议。 投资
者据此操作，风险自担。 深圳证券交易
所力求本文所涉信息准确可靠，但并不
对其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做出任何
保证，对因使用本文引发的损失不承担
责任。 ）

含“科”率，通信行业的投资小帮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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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1日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公司第八届董事会董事长潘树启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表决
董事 15人，实际表决董事 15人。 会议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经与会董事审议，本次董事会会议通过如下事项：

一、2021年半年度报告
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2021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
二、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公司总经理王新义先生提名，拟聘任赵西铭先生为公

司证券事务代表，聘期至本届董事会届满。
赵西铭先生符合上市公司证券事务代表任职资格的有关规定。
简历如下：
赵西铭先生：本科，高级经济师。 曾任平煤神马机械装备集团有限公司科员、副主管、主管、部长；

中国平煤神马集团装备事业部主管。 现任本公司证券综合处副处长。
三、关于成立分公司的议案
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成立分公司的议案》。（内容详见 2021-

075号公告）
四、关于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会议以 1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

办理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为保障公司稳健经营和满足正常生产经营的需要，经与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接洽，本

公司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郑州分行申请人民币 6 亿元的综合授信业务， 期限 2021 年 8 月 10
日至 2023年 4月 30日，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为便于履行相关金融业务程序， 公司董事会授权董事长全权代表公司签署上述综合授信业务有
关合同、协议等文件。 由此产生的法律、经济责任由公司承担。 公司的权利义务以签署的相关合同、协
议及其他法律手续为准。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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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八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21 年 8 月 11
日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会议由公司第八届监事会主席张金常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应表决监事 9
人，实际表决监事 9人。会议召开及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
监事审议，本次监事会会议以 9票赞成，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了 2021年半年度报告。

公司监事会对 2021年半年度报告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一)公司 2021年半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议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公司章程》和公司内部管理制度

的各项规定；
(二)半年报的内容和格式符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各项规定，所包含的信息能够从各

个方面真实地反映出公司 2021年半年度的经营管理成果和财务状况；
(三)在提出本意见前，未发现参与半年报编制和审议的人员有违反保密规定的行为；
(四)与会监事一致认为，公司编制的财务报告是客观、公正的；
(五)监事会认为，截至报告期末，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健全，内部控制制度完善；董事会及其专门委

员会运作规范，决策程序合法有效，公司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在执行公司职务时，无违法、违规及损害
公司和股东利益的行为。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 8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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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

第一节重要提示
1.1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

展规划，投资者应当到 http://www.sse.com.cn网站仔细阅读半年度报告全文。
1.2 本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半年度报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1.3 公司全体董事出席董事会会议。
1.4 本半年度报告未经审计。
1.5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不适用
第二节公司基本情况
2.1 公司简介

公司股票简况
股票种类 股票上市交易所 股票简称 股票代码 变更前股票简称
A股 上海证券交易所 平煤股份 601666 平煤天安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姓名 许尽峰
电话 0375-2723076
办公地址 河南省平顶山市矿工中路 21号
电子信箱 pmgftzzgx@163.com

2.2 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

总资产 55,441,112,786.95 53,522,407,085.18 3.5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资产 15,286,705,516.16 15,618,020,159.75 -2.12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 12,651,034,996.54 11,473,906,135.14 10.2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1,057,843,864.58 707,289,078.53 49.56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
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1,042,564,724.75 695,654,924.75 49.8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4,949,151,991.95 604,550,471.26 718.6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6.9057 4.6653 增加 2.2404个百分点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4611 0.3081 49.66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4606 0.3081 49.50

2.3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 股

截止报告期末股东总数（户） 65,570
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持股
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标记或冻结的股份数
量

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 国有法人 54.61 1,282,503,674 0 质押 640,000,000

东方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未知 2.98 70,076,584 0 无
香港中央结算有限公司 未知 2.89 67,795,798 0 无
中央汇金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
司 国有法人 1.99 46,818,100 0 无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其他 1.42 33,460,514 0 无

河南伊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君安 2 号伊洛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1.28 30,021,500 0 无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广发价值领先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未知 1.11 26,006,088 0 无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中欧价值智选回报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未知 1.01 23,755,860 0 无

湘潭湘钢瑞兴有限公司 未知 0.81 19,003,700 0 无
河南伊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君行远航 1 号私募证券投资基
金

其他 0.72 16,948,500 0 无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控股股东中国平煤神马能源化工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股票资产因分账
户管理规划需要，增加一致行动人河南伊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君行远
航 1号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及君安 2 号伊洛私募证券投资基金，并通过
大宗交易方式向其转让合计 46,970,000股。 该私募基金由中国平煤神
马集团 100%持有。

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及持股数量的说明
2.4 截止报告期末的优先股股东总数、前 10名优先股股东情况表
□适用 √不适用
2.5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适用 √不适用
2.6 在半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单位: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简称 代码 发行日 到期日 债券余额 利率（%）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3年公司债券 13平煤债 122249 2013 年 4 月 17

日
2023 年 4 月 16
日 4,500,000,000 5.07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
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一期）

19 平煤债 163013 2019 年 11 月
20 日

发行 期 限 为 5
年期， 附第 2 年
末和第 4年末发
行人上调票面利
率选择权和投资
者回售选择权

600,000,000 4.60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17平煤 01 145639 2017 年 7 月 20
日

2022 年 7 月 20
日 41,000,000 7.0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非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第一期）

19平煤 01 151979 2019 年 8 月 16
日

2021 年 8 月 16
日 2,000,000,000 6.2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第一期中
期票据

19 天安煤业
MTN001

10190026
5 2019/3/5 2021/3/5 0 4.98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
公司 2019 年度第二期中
期票据

19 天安煤业
MTN002

10190054
1 2019/4/16 2021/4/16 0 4.87

反映发行人偿债能力的指标：
√适用 □不适用

主要指标 报告期末 上年末
资产负债率 68.31 66.80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EBITDA利息保障倍数 5.93 4.43

第三节 重要事项
公司应当根据重要性原则，说明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情况的重大变化，以及报告期内发生的对公司

经营情况有重大影响和预计未来会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适用 √不适用

公司名称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潘树启
日期 2021年 8月 12日

证券代码：601666 股票简称：平煤股份 编号：2021-075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立分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充分利用平顶山天安煤业天力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力公司”）煤炭专业人力资源，弥补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生产矿井队伍不足，公司拟成立“平顶山天安煤业股
份有限公司天力工程处”（最终以工商登记为准）。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
《关于成立分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章程相关规定，此事项属于公司董事会审批权限，无需提请股东
大会审议。 本次成立分支机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
大资产重组。 具体情况如下：

一、分公司基本情况
1、名称：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力工程处
2、类型：分公司
3、负责人：杨睿
4、营业场所：平顶山市光明路中段 17号
5、经营范围：能源技术服务；煤炭及煤化工的技术研发、技术服务、技术咨询；机制设备制造、修

理；设备租赁、工矿配件零售；地质钻探；工程施工劳务。
上述拟成立分公司的基本情况需以工商登记机关核准为准。
二、设立分公司的目的、存在风险及对公司的影响
1、设立目的：为充分利用天力公司煤炭专业人力资源，弥补公司生产矿井队伍不足。
2、对公司影响：公司成立“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天力工程处”增强了公司采煤专业化队

伍的实力，符合公司生产经营的需要。
3、存在的风险：上述成立分公司事宜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需按规定程序办理工商登记手

续，不存在法律、法规限制或禁止的风险。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平顶山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8 月 12 日

关于嘉实新添荣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
证券投资基金清算报告提示性公告

嘉实新添荣定期开放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自 2021 年 7 月 14 日起进入清算期。 清算报
告全文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在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露网站（http://eid.
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008800（免长途话费）、
(010)85712266）咨询。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2 日

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董事保证基金上市交易公告书所载资料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将于 2021 年 8 月 17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上市交易公告书全文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在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和中国证监会基金电子披
露网站（http://eid.csrc.gov.cn/fund）披露，供投资者查阅。 如有疑问可拨打本公司客服电话（400-600-
8800）咨询。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但不保证本基金一定盈
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请充分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2 日

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1年 8月 12日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嘉实中证新能源 ETF
场内简称 新能源
基金主代码 159875
基金运作方式 交易型开放式
基金合同生效日 2021年 8月 9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基金注册登记机构名称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

公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
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

申购起始日 2021年 8月 17日
赎回起始日 2021年 8月 17日

注：本基金将自 2021年 8月 17日起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
2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办理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的开放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以下统称为“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
证监会的要求或本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或其他特殊情况，基金管
理人将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
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 日常申购、赎回业务
3.1申购和赎回的数额限制
投资人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需为最小申购赎回单位的整数倍。 本基金目前的最小申购赎回单位

为 150万份基金份额。
基金管理人可根据基金运作情况、 市场变化以及投资者需求等因素对基金的最小申购赎回单位

进行调整，并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公告。
当接受申购申请对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构成潜在重大不利影响时， 基金管理人应当采取设

定单一投资者申购份额上限或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上限、拒绝大额申购、暂停基金申购等措施，切实
保护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管理人基于投资运作与风险控制的需要，可采取上述一项
或多项措施对基金规模予以控制，具体以基金管理人相关公告为准。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市场变化以及投资者需求等因素，在法律法规允许的情况下，调
整上述申购和赎回的数量或比例等限制。 基金管理人应在调整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
规定媒介上公告。

3.2申购和赎回费率
投资者在申购或赎回本基金时，申购赎回代理机构可按照一定标准收取佣金，其中包含证券交易

所、登记机构等收取的相关费用，具体规定详见招募说明书。
3.3其他与申购和赎回相关的事项
（1）申购和赎回场所
投资者应当在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办理基金申购、 赎回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提

供的其他方式办理本基金的申购和赎回。
基金管理人在开始办理申购、赎回业务前公告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名单，并可依据实际情况增加

或减少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并在基金管理人网站公示。
（2）申购和赎回的原则
a、“份额申购、份额赎回”原则，即申购、赎回均以份额申请；
b、本基金的申购对价、赎回对价包括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和/或其他对价；

c、申购、赎回申请提交后不得撤销；
d、申购、赎回应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机构的相关业务规则、通知或指南等规定；
e、办理申购、赎回业务时，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

损害并得到公平对待。
基金管理人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的情况下， 或依据

深圳证券交易所或登记机构相关规则及其变更调整上述原则。 基金管理人必须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
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3）申购和赎回的程序
本基金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及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相关规定进行申购、赎回，具体

业务的办理时间请参见相关公告。
本基金采用场内申赎模式，场内申赎模式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
a、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投资人必须根据申购赎回代理券商或基金管理人规定的程序， 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

提出申购或赎回的申请。
投资人在提交申购申请时须按申购赎回清单的规定备足申购对价， 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须

持有足够的基金份额余额和现金，否则所提交的申购、赎回申请失败。
b、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投资人申购、赎回申请在受理当日进行确认。 如投资人未能提供符合要求的申购对价，则申购申

请失败。 如投资人持有的符合要求的基金份额不足或未能根据要求准备足额的现金，或本基金投资组
合内不具备足额的符合要求的赎回对价，则赎回申请失败。

本基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办理基金份额申购申请、 赎回申请的确认根据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
办理，具体见本基金招募说明书。

c、申购和赎回的清算交收与登记
本基金申购赎回过程中涉及的基金份额、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现金替代退补款及其他

对价的清算交收适用相关业务规则和参与各方相关协议及其不时修订的有关规定， 详见本基金招募
说明书及其更新。

如果登记机构和基金管理人在清算交收时发现不能正常履约的情形， 则依据相关业务规则和参
与各方相关协议及其不时修订的有关规定进行处理。

d、基金管理人、深圳证券交易所、登记机构可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对上述基金份额申购赎
回的程序以及清算交收和登记的办理时间、方式、处理规则等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应最迟于开始实
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

若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针对跨市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推出新的清算交收与登记模式并引入新的申购、赎回方式，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新的业务规则新增本
基金申购、赎回方式或调整本基金现有申购、赎回方式的具体规定，基金管理人应对本基金的基金合
同和招募说明书予以更新，并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规定媒介上公告，但无须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4）申购、赎回的对价
申购对价、赎回对价根据申购赎回清单和投资者申购、赎回的基金份额数额确定。 申购对价是指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应交付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和/或其他对价。 赎回对价是指投资人
赎回基金份额时，基金管理人应交付给投资人的组合证券、现金替代、现金差额和/或其他对价。

4 基金销售机构
本基金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一级交易商）包括：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招商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中国银河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兴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方正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中信证券华南股
份有限公司、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办理本基金日常申购、赎回业务的流程、规则以及投资者需要提交的文件等
信息，请参照各申购赎回代理券商的规定。 若增加或变更申购赎回代理券商，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本公司”）将及时在本公司网站公示，敬请投资者留意。

5 基金份额净值公告的披露安排
自 2021 年 8 月 17 日起，基金管理人将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

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
6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6.1 投资者欲了解本基金详细情况，请认真阅读《嘉实中证新能源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

金招募说明书》，亦可登陆本公司网站（www.jsfund.cn）进行查询。
6.2有关本基金上市交易事宜本公司将另行公告。
6.3风险提示：本公司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

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2 日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
旗下基金投资关联方承销证券的公告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
露管理办法》及相关基金合同、 招募说明书等有关规定，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旗下基金参与了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电信”）的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的网下申购，其中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的基金已获得基金托管人同意。 基金托管人中国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的关联方中银国际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为本次发行的联席主承销商。 发行人和联席主承销
商根据初步询价结果，综合考虑发行人基本面、可比公司估值水平、所处行业、市场情况、募集资金需
求及承销风险等因素，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4.53元/股。

根据 2021年 8月 11日《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现将本公司旗下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托管的基金获配信息公告如下：
序号 基金名称 获配数量（股） 获配金额（元）

1 嘉实绝对收益策略定期开放混合型发起
式证券投资基金 562,873 2,549,814.69

2 嘉实策略优选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62,873 2,549,814.69

3 嘉实瑞虹三年定期开放混合型证券投资
基金 562,873 2,549,814.69

特此公告。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2 日

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３，７３７．００万股人民币普

通股（Ａ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２０２１年３月１１日经深交所创业
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于２０２１年７月７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２２５６号
文同意注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民生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能辉科
技”，股票代码为“３０１０４６”。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
发行”）、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８．３４元 ／股，发行数量为
３，７３７．００万股，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
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
（以下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
老保险基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
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
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与核心员工资产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 最终，本次发
行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１８６．８５万
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２，６７２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７１．５０％，网上发行数量为１，０６５万股，占本次发
行数量的２８．５０％。 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３，７３７．００万股，网上及网下最
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１０，５４９．４１１４１倍，高于１００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
回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２０％（７４７．４０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９２４．６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５１．５０％；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１，８１２．４０万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４８．５０％。 回拨后本次网上定
价发行的中签率为０．０１６１３１５５４４％，申购倍数为６，１９９．０３０６５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０日（Ｔ＋２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
了统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８，１０３，０２５
２、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５０，９７９，２２８．５０
３、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２０，９７５
４、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１７４，９３１．５０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１、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１９，２４６，０００
２、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１６０，５１１，６４０
３、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０
４、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０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

的１０％（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６个
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９０％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
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１０％的股份限售期为６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
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
填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６个月的股份数量为１，９３２，０２０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１０．０４％，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５．１７％。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２０，９７５股，包销金额为１７４，９３１．５０元，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０．０５６１％。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２日（Ｔ＋４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战略投
资者和网上、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
将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
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

机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０１０－８５１２０１９０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上海能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８月１２日

深圳市信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深圳市信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濠光电”或“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不超过 2,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1
年 1月 14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21〕2361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
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
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
股。 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数量 2,000 万股，其中，网上发行 2,000万股，占本次发
行总量的 100%。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 2021年 8月 11日（T日）利用深
交所交易系统网上定价发行“信濠光电”股票 2,000万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发行的申购情况进
行了统计，结果如下：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637,506 户， 有效申购股数为
170,027,825,500 股，配号总数为 340,055,651 个，起始号码为 000000000001，截止
号码为 000340055651。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17627806%，网上投资
者有效申购倍数为 8,501.39128 倍。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8 月 12 日（T+1 日）上午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进行本次网上发行申购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 2021年 8 月 13日（T+2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和《经济参考报》上公布摇号中签结果。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 2021 年 8 月 13 日（T+2日）
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 2021年 8 月 13 日（T+2 日）公告
的《深圳市信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
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2021年 8 月 13日（T+2日）日终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
账户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果及相关法
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售期安排，自本次公

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3、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70%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
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个月内累计出现 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
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与可交
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发行人：深圳市信濠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渤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8 月 12 日

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之

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2021年8
月13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
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创业板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
资讯网，网址www.cninfo.com.cn；中证网，网址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网址
www.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网址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网址www.zqrb.cn，供
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天禄科技
（二）股票代码：301045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03, 154, 344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25, 790, 000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 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 创业板公司具有业绩不稳定、经营风险高、退市风险大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
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
素，审慎做出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
联系地址：苏州市相城区黄埭镇太东公路2990号
联系人：佟晓刚
电话：0512-66833339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丰盛胡同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5层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电话：010-59013948，010-59013949

发行人：苏州天禄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2日


